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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当前，大模型已成为 AI 技术发展前沿和产业发展热点，以大模

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迅速发展迭代，更智能、更通用、更开放、

多模态的大模型不仅是当前 AI技术发展前沿热点，也是加速人工智

能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新路径。随着“两个规定一个办法”等相关人

工智能治理政策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国家标准的陆续发布，基于生

成式人工智能的公共服务类大模型应用得到了有效治理，但大模型金

融应用的技术需求、应用风险及行业生态具有较大差异，金融机构在

初期探索和大模型金融应用过程中，普遍面临算力不足、开发人员经

验缺乏、训练数据难以跨域融合、系统优化不足、应用效果不佳、安

全合规风险增加等挑战，虽然《Q/BCTC 0003-2024大模型金融应用评

价规范》《T/SAIAS 019—2024金融大模型应用测评指南》等大模型金

融应用标准已陆续发布，相关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也在研制过程中，

但由于缺少从底层算力、训练数据、模型能力、系统组件、服务平台

再到上层应用，以大模型金融应用系统作为研制对象的通用技术规范

作为指引，导致各金融机构在大模型金融应用探索过程中，重复投入

较大成本及时间进行大模型金融应用系统验证和经验积累，为此，制

定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》，进一步明确大模型金融应用系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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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要求，保障大模型金融应用效果，成为缓解上述瓶颈、护航金融

行业高质量、智能化发展的关键举措。

深圳作为全国信息产业重镇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，高度重

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。2022 年 9月 9日，深圳出台和实施了我国

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《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》，

2023年 5 月 31 日，深圳正式印发了《深圳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

量发展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4年）》（后简称《行动方

案》），构筑起“一条例、一方案、一清单、一基金群”的人工智能

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应用的政策体系，积极打造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

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，努力创建人工智能

先锋城市。其中，《行动方案》中提出要推进“千行百业+AI”，鼓

励金融、商务、工业、交通等行业企业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现有生产、

服务和管理方式进行升级。

本标准对资源池、金融优化训练数据、金融大模型、系统组件、

服务平台以及应用提出核心技术要求，构建一个安全、可信的大模型

金融应用系统，推动金融机构基于标准化路径，快速部署、安全集成

与灵活调用大模型金融应用。这不仅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

水平与运营效率，更能强化风险控制与合规保障，降低全行业，特别

是中小金融机构拥抱前沿技术的试错成本与安全风险。本标准立足于

深圳金融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产业优势，是深圳作为人工智能先锋

城市，在人工智能治理与金融科技创新交叉领域先行先试的重要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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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4 年 1 月 27日发布的《关于开

展 2024年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》，深圳

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第三方专业测评机构，结

合大模型、数安个保等方向的长期研究与积累，为破解大模型金融应

用的共性安全、合规与发展难题，提出了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》

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建议书。

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征集、专家论证等程序，2024 年 4

月 7日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《2024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

项目任务的通知》，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》等 195 项深圳市

地方标准予以立项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1. 立项论证与筹备阶段（2024年1月至4月）

本阶段核心任务是完成标准的前期论证与立项程序。2025 年 1

月，项目牵头单位深圳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有限公司联合北京银联

金卡科技有限公司、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家成立标准预研组，

基于各机构前期研究及调研成果，进行了大模型金融应用标准需求分

析。基于分析结果，于 2024 年 3 月完成《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

计划项目建议书》的编制与提交，并于 2024年 4 月获得深圳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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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核心参编单位组建（2024年4月至5月）

标准立项后，在深圳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的组织协调下，迅速

启动了参编单位的组建工作。定向邀请了数位在人工智能和金融领域

具有较强经验积累及标准化专家作为核心参编人员，共同组建了第一

届标准起草工作组。工作组明确了分工、制定了工作计划，为后续的

草案编制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。

3. 标准草案研制与迭代阶段（2024年5月至2025年1月）

编制组在前期充分调研与分工基础上，基于标准项目建议书的范

围和主要技术内容，以大模型为对象，重点围绕大模型的通用知识与

能力、金融知识与能力、安全与合规、性能效率四个部分进行修订完

善，最终形成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》（草案稿）。到 2025 年

2月，以 DeepSeek为代表的新一代大模型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，并

迅速在金融行业催生了大量实质性、系统化的应用案例。这一重大技

术变革使得产业焦点从“大模型能力”本身转向了“应用系统”的构

建与治理。工作组经过内部论证与分析，原有的草案稿在规范对象、

覆盖范围和前瞻性上已无法满足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。为此，工

作组做出战略性决策：对标准进行重构，将核心规范对象从“金融大

模型”调整为“大模型金融应用系统”，以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在大模

型金融应用系统开发建设、部署及应用运维过程中的安全合规风险，

切实提升大模型金融应用效果及治理水平。

4. 进一步征集参编单位（2025年2月至2025年5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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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标准的核心规范对象已由“金融大模型”战略性调整为“大

模型金融应用系统”，这一重构深刻改变了标准的技术侧重点、覆盖

范围和关键风险点。为了确保标准内容的前瞻性、行业代表性和落地

可行性，工作组决定在标准重构阶段进一步扩大参编单位范围，于

2025年 3 月及 5月分两次，通过官方公众号等渠道公开发布征集通

知，并依据产业代表性、技术实力以及参与意愿等维度对申报单位进

行综合评议，参编单位进一步拓展至四十多家，涵盖银行、证券、保

险等金融机构、科技企业及科研院校。新成员的加入，为标准注入了

宝贵的实践视角。

5. 形成标准草案稿（2025年4月至2025年7月）

在新一届工作组的框架下，以“大模型金融应用系统”为对象，

经过多轮研讨，重新搭建了标准框架并对标准框架进行了多个版本的

修订，最终标准内容涵盖资源池要求、优化数据要求、模型要求、模

型系统组件要求、服务平台要求、任务处理能力要求、任务处理安全

要求以及任务处理性能要求 8大章节，各机构依据自身优势分头撰写，

深圳测评中心牵头拜访多家金融机构，实地考察金融机构大模型金融

应用效果及痛点，先后组织召开了多次标准研讨会及修订意见征集、

进行了深入研讨及多轮修订，逐步完善最终达成了技术共识，并邀请

行业专家、典型金融机构、科技企业为代表，对标准内容开展了集中

评议，形成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（草案稿）》。

6. 公开征求意见并形成送审稿（2025年8月至2026年1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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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专家反馈意见，对标准草案稿内容进行修订，进一步形成公

开征求意见稿并于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2月25日公开征求意见，

根据公开征求的反馈意见进行具体条款修订，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，

于2026年1月22日形成标准送审稿。

7. 转化团体标准阶段

2026年2月9日，深圳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标

准化协会提出团体标准转化申请，并提交“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团体标

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”。2026年2月10日，通过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官方

网站发布“关于批准团体标准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》立项的通

知”，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予以立项。

三、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

标情况

1. 主要内容的依据

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》的编制，旨在为金融机构安全、合

规、高效地应用大模型提供系统化的技术指导。其主要内容的依据可

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：

（1） 政策法规依据

本标准依据参考的主要政策法规包括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

管理规定》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互联网信息服务

深度合成管理规定》以及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，结合

金融领域大模型应用特点及风险，明确了大模型金融应用中的生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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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安全要求、内容标识要求、可解释性要求、管理要求等内容。

（2） 标准依据

本文件的起草严格遵循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，按照 GB/T

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

则》的规定进行，确保了标准的结构清晰、逻辑严谨。在具体标准内

容上主要依据《GB/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》《GB/T

45225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算法评估》《GB/T 45288.1 人工智能 大

模型 第 1部分：通用要求》《GB 45438 网络安全技术 人工智能生

成合成内容标识方法》《GB/T 45654 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

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》《GB/T 45674 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

能数据标注安全规范》《JR/T 0171 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》《JR/T

0221 人工智能算法金融应用评价规范》并引用了上述标准中的部

分条款内容，参考文献包括《GB/T 9813.3-2017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3

部分：服务器》《GB/T 45288.2-2025 人工智能 大模型 第 2 部分：

评测指标与方法》《GB/T 45288.3-2025 人工智能 大模型 第 3部分：

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估》《JR/T 0197-2020 金融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分

级指南》。

2. 与国内领先标准的对标情况

本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》与国内其他已发布或在研的标准

形成了互补和协同关系，共同构成了金融大模型应用的规范体系，其

中现有国内大模型金融应用在研及已发布的主要标准如下：
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2D5D2D0FF71A31E0E06397BE0A0A126F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2D5D2D0FF71A31E0E06397BE0A0A126F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2FF37940EB12D753E06397BE0A0A413F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2FF37940EB12D753E06397BE0A0A413F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33D40F1160BF5D92E06397BE0A0A5B93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33D40F1160BF5D92E06397BE0A0A5B93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33D40F1160F95D92E06397BE0A0A5B93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33D40F1160F95D92E06397BE0A0A5B93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hb/search/stdHBDetailed?id=BF61550E44D6DEDDE05397BE0A0A63D6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hb/search/stdHBDetailed?id=BF61550E44D6DEDDE05397BE0A0A63D6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2D5D2D0FF6EA31E0E06397BE0A0A126F
https://std.samr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2D5D2D0FF6EA31E0E06397BE0A0A126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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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性质

1 数字金融 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应用安全规范 行业标准

2 证券期货业基础大模型选型评估指引 行业标准

3 大语言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要求 团体标准

4 大语言模型金融应用评测规范 团体标准

5 金融大模型应用测评指南 团体标准

6 大模型金融应用评价规范 企业标准

（1） 标准对标情况

现有国内相关标准多数以大模型为对象进行研制，本标准聚焦于

“大模型金融应用系统”，覆盖了资源池、数据、模型、系统组件、

服务平台、应用六大核心环节。覆盖面更广、系统性更强，旨在解决

应用系统全生命周期的技术问题，尤其突出了金融专业知识库、安全

合规工具等系统组件的设计要求。

3. 与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本标准在治理理念和技术要求上，与国际先进的 AI治理和金融

科技规范保持高度一致，并体现了中国标准的系统性和前瞻性。

（1） 风险管理

国际上多强调 AI系统的风险分级管理和合规性。本标准在优化

训练数据、金融大模型、大模型金融应用等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了来

源选择、准入控制、安全管理及维护具体要求，确保了大模型金融应

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，具备可控、可信和可追溯的安全合规机制。

（2） 可解释性

本规范基于现有大模型金融应用情况，进一步对大模型输出内容

的可解释性提出了具体要求，规定在大模型金融应用准入过程中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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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对输出内容的可解释性进行合理评估，确保决策过程的透明可信，

这与国际先进标准关于可信赖 AI的要求保持同步。

（3） 系统完整性与前瞻性

在系统构建方面，本标准全面覆盖了“算力－数据－模型－系统

－平台－应用”的完整链路，提出了易于理解、具体可操作的技术规

范，本标准聚焦于大模型金融应用落地，填补了在大模型金融应用系

统构建层面上的技术规范空白，展现了中国在金融科技标准化领域的

前瞻性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

的论述

1. 主要条款说明

本规范主要条款的设计围绕金融业务对大模型应用的专业性、安

全性、高性能三个核心需求展开。

基础设施保障（章节 5、6）： 章节 5“资源池要求”针对大模

型对异构算力的巨大需求，提出了资源调度和管理要求，是应用得以

实施的硬件基石。章节 6“金融优化训练数据要求”强调金融优化训

练数据的安全性和质量，提出优化训练数据在内容、数据结构、文件

格式、多样性等方面与大模型金融应用处理场景一致等条款，为金融

大模型对齐及训练提供基本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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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型与系统核心（章节 7、8、9）： 章节 7“金融大模型要求”

规定模型须具备金融专业知识、推理计算和复杂任务处理能力，是实

现业务智能化的核心。章节 8“系统组件要求”和章节 9“服务平台

要求”是本标准的关键创新点，旨在解决大模型在金融应用中存在的

“幻觉”和专业性不足问题。这两章要求系统通过构建金融专业知识

库（且知识库内容添加前需进行审核）、专业工具集、安全合规工具

等核心组件，并通过服务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和能力封装，以保障应用

结果专业性、严谨性和合规性的关键技术路径。

2. 主要技术指标与参数论述

本规范对技术指标和参数的要求，旨在通过量化指标确保大模型

金融应用系统的性能、能力和安全性符合行业最高标准。在大模型生

成内容准确率方面，提出“应根据金融大模型应用类型建立合理的准

入标准，例如分类任务中非资金类大模型金融应用输出内容准确率应

大于 90%，资金类大模型金融应用输出准确率应大于 95%”，强调资

金类应用场景需要更加可靠的内容输出，以进一步降低应用风险。在

系统组件使用方面，提出“知识库的 token数量不宜超过 10 万”，

以降低知识库 token数量过大对结果检索和使用的影响，在性能指标

方面，主要关注用户体验和系统承载能力，包括 TTFT (Time to First

Token）（首字符生成时间）和吞吐量（QPS/TPS），以满足金融业务

对实时性、高并发、低延迟的极端要求。

3. 试验验证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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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的试验验证工作以“符合性验证”为核心原则，确认是否

满足本规范规定的各项技术要求。验证内容涵盖本标准规定的七大部

分：资源池要求、金融优化训练数据要求、金融大模型要求、系统组

件要求、服务平台要求、大模型金融应用要求以及性能处理要求。验

证方法将综合采用多种手段，具体包括：自评估、人员访谈、系统测

试、查阅材料等，同时，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征求并吸纳参编机

构尤其是金融机构的意见，具备良好的共识基础，具有较强的推广应

用前景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大模型金融应用涉及的技术链条极长，从基础架构、模型训练优

化算法，到应用层的 RAG（检索增强生成）框架，以及金融知识图谱

的构建方法等，均有可能是国内外机构或公司已申请或持有的专利技

术。虽然本标准作为技术规范本身不涉及专利，但其指导的实践过程

依赖于这些底层技术。依据标准化工作的通用原则，并参照已发布的

行业标准，本文件采取以下原则进行处理：本文件不对可能涉及的第

三方知识产权做任何声明和担保，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

专利的责任。 各金融机构在采用本规范时，应自行负责评估和处理

其具体技术实现方案可能涉及的专利风险，并确保合规使用。



— 2 —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在标准研制过程中，最重大的“意见分歧”是关于资源池的虚拟

化、分级及调度的要求，原因是各金融机构的算力及应用需求情况不

一，头部金融机构具有较多算力和异构资源，通过虚拟化和分级调度

能够更合理地进行资源分配，优先保障关键核心业务不受影响，但大

部分金融机构仍存在算力规模较小，甚至单卡单机的模式，短期内没

有虚拟化及分级调度的需求和必要性。最终处理意见是将强制性条款

修改为建议性条款，例如将“应建立任务分级机制，以优先保障关键

大模型金融应用不受影响”改为“宜建立任务分级机制，以优先保障

关键大模型金融应用不受影响”，以进一步加强标准的适宜性。

七、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

为确保《大模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》这一深圳地方标准能够得到

有效贯彻和落地，建议采取以下措施：

1. 组织宣贯与专业培训

组织面向全市金融机构、金融科技公司和相关监管机构的专题宣

贯会和深度技术培训。重点解读新标准中关于“大模型金融应用系统”

的完整架构、系统组件，以及核心性能与安全指标，确保各方对标准

内容的准确理解和有效执行。

2. 推动试点与示范项目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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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和应用场景，开展应用试点和示范项

目。通过实际应用检验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，并将成功经验和合规

实践总结提炼，向全市金融机构推广，形成“AI+金融服务”的标杆

示范应用。

3. 建立符合性评估机制

推动标准应用落地后的规范化评估机制，基于标准要求，进一步

明确评估方案及符合性判定准则，形成统一共识用于金融机构自评估

及第三方测评机构实施测评，在政府采购或大型项目招标中，将“符

合本标准”作为优先条件或加分项，形成市场牵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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